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市德润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恒泰长财证券作为深圳市德润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

过 2024 年年报审核，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

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生产经营 
未弥补亏损金额已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

之一 
是 

2 生产经营 银行债务违约 是 

3 其他 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无法表示意见 是 

4 其他 继续被实施风险警示 不适用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未弥补亏损金额已超过实收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市德润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德润达”）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为-68,882,345.84 元，公司实

收资本为 20,500,000.00 元，公司未弥补亏损额已超过实收资本。 

2、银行债务违约 

银行债务违约详见公司 2025年 4月 29日披露的《关于银行债务违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4）。 

3、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无法表示意见 

根据 2024年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如下： 

“公司 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发生持续亏损，2022 年净利润

-9,215,149.15 元， 2023 年净利润 -23,441,529.97， 2024 年净利润为

-33,564,138.73 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41,671,334.27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德润达公司短期借款 15,563,749.70 元，其中逾

期的有息债务金额 563,749.70 元，货币资金余额为 22,352.06 元，无法维持正

常生产经营及偿还到期债务。 

德润达公司处于资不抵债状态，且财务状况持续恶化。虽然管理层提出开拓

销售市场、出售不良资产、降低生产成本等改善措施，但公司未能提供充分依据

资料说明相关措施的预期效果。 

综上，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来判断德润达公司在持续经营假

设的基础上编制的 2024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4、继续被实施风险警示 

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无法表示意见，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41,671,334.27 元，公司将继续被实施风险警示，

证券简称仍为 ST德润达。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为

-68,882,345.84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41,671,334.27 元，公司已出

现银行债务违约，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

将持续关注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市德润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2、《关于银行债务违约的公告》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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